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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吕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 一八八四年二月二
十七日（清光緒十年甲申二月初一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吕氏

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

吕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

後，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 此後，

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閲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

各種文史典籍。 到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 吕先生夙抱大同思

想，畢生關注國計民生，學習新文化，吸取新思想，與時俱進，至老

彌篤。

　 　 吕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〇五年起開始任教，

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至

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

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 一九一四

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任編輯。 其後，

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第一

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年

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 其中，在上海

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授

兼歷史系系主任，並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 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院

系調整，光華大學并入華東師範大學，吕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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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六版。 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國通史》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以

《吕著中國通史》爲書名新版印行，文字上有不少删改。 一九九七年

三月，《中國通史》亦以《吕著中國通史》之名收入中國經濟出版社

“企業萬有文庫·文化科學卷”。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出版《吕著中國通史》第二版，删改處大都按原貌恢復。 二〇

〇八年三月，新世界出版社將書名改爲《中國文化史（插圖珍藏本）》

出版。 二〇〇八年四月，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以《吕著中國通

史》爲名收入“館藏拂塵”叢書。 同時，又有海潮出版社改書名爲《吕

思勉中國文化史（插圖珍藏版）》，收入“國學大講堂”叢書，編者增添

了二級目録，並有較多的删節。

　 　 《中國通史》在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經楊寬、吕翼仁先生校訂。

本次出版，以上海開明書店的初版爲底本，參考了楊寬、吕翼仁先生

的校訂成果。 原書繁體直排、單行夾注，改爲繁體横排、單行夾注，并

做一册。 爲保存著作的原貌，除訂正了原書的誤植之外，其他如習慣

用詞、行文遣句、概念術語、人名地名等，均未作改動。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〇八年六月

前　 　 言２　　　　

系任教，被評爲歷史學一級教授。 吕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

模範，終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吕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
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

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

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了大量的論著，計有通史兩

部：《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吕著中國通史》 （上册一九四〇

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斷代史四部：《先秦史》 （一九四一年）、《秦漢

史》（一九四七年）、《兩晉南北朝史》 （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

（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國近代史》（一九九七年），專著

若干種：《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宋

代文學》（一九三一年）、《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中國民族

史》（一九三四年）、《中國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學四種》（一

九八五年）、《吕著史學與史籍》 （二〇〇二年），史學論文、札記及講

稿的匯編三部：《吕思勉讀史札記》（包括《燕石札記》、《燕石續札》，

一九八二年）、《論學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遺文集》（一九九

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

他的這些著作，聲名廣播，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在港臺、國外仍有多

種翻印本和重印本。 吕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

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録，可惜未能

完稿，是爲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中國通史》完成於一九三九年，分上、下兩册，上册十八章，分門
别類地敍述中國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况，内

容包括婚姻、族制、政體、階級、財産、官制、選舉、賦税、兵制、刑法、實

業、貨幣、衣食、住行、教育、語文、學術、宗教等十八類；下册三十六

章，按時間順序敍述中國政治的變革。 《中國通史》上册於一九四〇

年三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由於當時出版條件的艱難，下册拖延到

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 至一九四八年，上册重印到第七版，下册重印

中 國 通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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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時代性，基於還原呂著本真的宗旨，皆以手稿底本爲準，未按後

世規範用法予以統一。如「大」通「太」、「豪」通「毫」等，書中兩種用

法並現，不作統一。

 李永圻 張耕華

 二○○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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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在上海光華大學，講過十幾年的本國史。 其初係講通史。 後
來文學院長錢子泉先生説：講通史易與中學以下的本國史重複，不如

講文化史。 於是改講文化史。 民國二十七年，教育部頒行大學課程；

其初以中國文化史爲各院系一年級必修科，後改爲通史，而注明須注

重於文化。 大約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爲文化史，則此方面

太被忽略之故。 用意誠甚周詳。 然通史講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時，若

編制仍與中學以下之書相同，恐終不免於犯複。 所以我現在講授，把

他分爲兩部分：上册以文化現象爲題目，下册乃依時代加以聯結，以

便兩面兼顧。 此意在本書緒論中，業經述及了。 此册係居孤島上所

編，參考書籍，十不備一；而時間甚爲匆促。 其不能完善，自無待言。

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討，以説明其變遷之故，而推求現狀之所

由來；此等書籍，現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參考。 故上册寫成，即付排

印，以代鈔寫。 不完不備之處，當於將來大加訂補。 此書之意，欲求

中國人於現狀之所由來，多所瞭解。 故敍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淺

顯。 又多引各種社會科學成説，以資説明。 亦頗可作一般讀物。 單

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參考之用。 其淺陋誤繆之處，務望當代

通人，加以教正。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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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究竟是怎樣一種學問？ 研究了他，究竟有什麽用處呢？
　 　 這個問題，在略知學問的人，都會豪不遲疑地作答道：歷史是前
車之鑒。 什麽叫做前車之鑒呢？ 他們又會豪不遲疑地回答道：昔人

所爲而得，我可以奉爲模範；如其失策，便當設法避免；這就是所謂

“法戒”。 這話驟聽似是，細想就知道不然。 世界上那有真相同的事

情？ 所謂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爲同罷了。 遠者且勿

論。 歐人東來以後，我們應付他的方法，何嘗不本於歷史上的經驗？

其結果卻是如何呢？ 然則歷史是無用了麽？ 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

的人，又未嘗不敗。 然則究竟如何是好呢？

　 　 歷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爲理而非事。 理是該括衆
事的，事則只是一事。 天下事既没有兩件真相同的，執應付此事的方

法，以應付彼事，自然要失敗。 根據於包含衆事之理，以應付事實，就

不至於此了。 然而理是因事而見的，舍事而求理，無有是處。 所以我

們求學，不能不顧事實，又不該死記事實。

　 　 要應付一件事情，必須明白他的性質。 明白之後，應付之術，就
不求而自得了。 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質，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

一個人，爲什麽會成爲這樣子的一個人？ 譬如久於官場的人，就有些

官僚氣；世代經商的人，就有些市儈氣；向來讀書的人，就有些迂腐

氣；難道他是生來如此了麽？ 無疑，是數十年的作官、經商、讀書養成

的。 然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亦是如此了。 中國的社會，爲什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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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歐洲？ 歐洲的社會，爲什麽不同於日本？ 習焉不察，則不以爲

意，細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極爲深遠複雜了。 然則往事如何好不研

究呢？ 然而已往的事情多著呢，安能盡記？ 社會上每天所發生的事

情，報紙所記載的，奚啻億兆京垓分之一。 一天的報紙，業已不可徧

覽，何況積而至於十年、百年、千年、萬年呢？ 然則如何是好？

　 　 須知我們要知道一個人，並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統都知道
了，記牢了。 我，爲什麽成爲這樣一個我？ 反躬自省，總是容易明白

的，又何嘗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統記牢呢？ 然則要明白社會的所以

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數記得，只要知道“使現社會成爲現社會

的事”就彀了。 然而這又難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詢問他的起原，我們現在，不知所對的很多。

其所能對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 然則我們安能本於既往以説明

現在呢。

　 　 這正是我們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學之所求，亦即在此。 史學之
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實。 （二）加以解釋。 （三）用以説

明現社會。 （四）因以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途徑。

　 　 往昔的歷史，是否能肩起這種任務呢？ 觀於借鑒於歷史以應付
事實失敗者之多，無疑地是不能的。 其失敗的原因安在呢？ 列舉起

來，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於政治。 翻開二十五

史來一看，從前都説二十四史，這是清朝時候，功令上所定爲正史的。 民國時代，柯劭忞

所著的《新元史》，業經奉徐世昌總統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現在該稱二十五史了。 所

記的，全是些戰爭攻伐，在廟堂上的人所發的政令，以及這些人的傳

記世系。 昔人稱《左氏》爲相斫書；近代的人，稱二十四史爲帝王的家

譜；説雖過當，也不能謂其全無理由了。 單看了這些事，能明白社會

的所以然麽？ 從前的歷史，爲什麽會有這種毛病呢？ 這是由於歷史

是文明時代之物，而在文明時代，國家業已出見，成爲活動的中心，常

人只從表面上看，就認爲政治可以該括一切，至少是社會現象中最重

要的一項了。 其實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 政治的活動，全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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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根柢。 社會，實在政治的背後，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 不

明白社會，是斷不能明白政治的。 所以現在講歷史的人，都不但著重

於政治，而要著重於文化。

　 　 何謂文化？ 向來狹義的解釋，只指學術技藝而言，其爲不當，自
無待論。 説得廣的，又把一切人爲的事，都包括於文化之中，然則動

物何以没有文化呢？ 須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異於他動物的。 其異

點安在呢？ 凡動物，多能對外界的刺戟而起反應，亦多能與外界相調

適。 然其與外界相調適，大抵出於本能，其力量極有限，而且永遠不

過如此。 人則不然。 所以人所處的世界，與動物所處的世界，大不相

同。 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異的腦筋，能想出種種法子。

（二）而其手和足全然分開，能製造種種工具，以遂行其計畫。 （三）

又有語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擴大的即爲文字。 此人之所知，所能，可

以傳之於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傳之於後。 因而人的工作，不

是個個從頭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續著做的。 不像賽跑的人，從同一地

點出發，卻像驛站上的驛夫，一個個連接著，向目的地進行。 其所走

的路綫自然長，而後人所達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 然則文化，是

因人有特異的稟賦，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環境的共業。 動

物也有進化的，但他的進化，除非改變其機體，以求與外界相適應，這

是要靠遺傳上變異淘汰等作用，才能達到其目的的，自然非常遲慢。

人則只須改變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對付事物的方法。 我們身體的構

造，絶無以異於野蠻人，而其控制環境的成績，卻大不相同，即由其一

爲生物進化，一爲文化進化之故。 人類學上，證明自冰期以後，人的

體質，無大變化。 埃及的尸體解剖，亦證明其身體構造，與現今的人

相同。 可見人類的進化，全是文化進化。 恆人每以文化狀況，與民族

能力，并爲一談，實在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遺傳學家，論社會的進化，

過於重視分子的先天能力，也不免爲此等俗見所累。 至於有意誇張

種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謂進化，將返於生物進化了。 從理論

上説，人的行爲，也有許多來自機體，和動物無以異的，然亦無不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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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根柢。 社會，實在政治的背後，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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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色采。 如飲食男女之事，即其最顯明之例。 所以在理論上，雖

不能將人類一切行爲，都稱爲文化行爲，在事實上，則人類一切行爲，

幾無不與文化有關係。 可見文化範圍的廣大。 能瞭解文化，自然就

能瞭解社會了。 人類的行爲，原於機體的，只是能力。 其如何發揮此能力，則全因文

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 還是多元的？ 這個問題，還非今
日所能解決。 研究歷史的人，即暫把這問題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亦得。

因爲目前分明放著多種不同的文化，有待於我們的各别研究。 話雖

如此説，研究一種文化的人，專埋頭於這一種文化，而於其餘的文化，

概無所見，也是不對的。 因爲（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

存。 （二）而世界上各種文化，交流互織，彼此互有關係，也確是事實。

文化本是人類控制環境的行爲，環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異。 及其興

起以後，因其能改造環境之故，愈使環境不同。 人類遂在更不相同的

環境中進化。 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 文化有傳播的性質，這是

豪無疑義的。 此其原理；實因人類生而有求善之性，智。 與相愛之情。

仁。 所以文化優的，常思推行其文化於文化相異之羣，以冀改良其生

活，共謀人類的幸福。 其中固有自以爲善而實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糾紛，甚

或釀成大禍，宗教之傳布，即其一例。 但此自誤於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 而其劣的，

亦恆欣然接受。 其深閉固拒的，皆别有原因，當視爲例外。 這是世界上的文化，

所以交流互織的原因。 而人類的本性，原是相同的。 所以在相類的

環境中，能有相類的文化。 即使環境不同，亦只能改變其形式，而不

能改變其原理。 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異，即因形式之異，可見原理之同，昔人夏

葛冬裘之喻最妙。 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 以理言之

如此。 以事實言，則自塞趨通，殆爲進化無疑的軌轍。 試觀我國，自

古代林立的部族，進而爲較大的國家；再進而爲更大的國家；再進而

臻於統一；更進而與域外交通，開疆拓土，同化異民族；無非受這原理

的支配。 轉觀外國的歷史，亦係如此。 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

化，當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豪無疑義的了。 然則一提起文化，就

中 國 通 史 ５　　　　

該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國的歷史，亦將可融合爲一。 爲什麽又有

所謂國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 這是因爲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

見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 況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場。 居中國而

言中國，欲策將來的進步，自必先瞭解既往的情形。 即以迎受外來的

文化而論，亦必有其豫備條件。 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無從定其迎

距的方鍼的。 所以我們在今日，欲瞭解中國史，固非兼通外國史不

行，而中國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類已往的社會，似乎是一動一靜的。 我們試看，任何一個社
會，在已往，大都有個突飛猛晉的時期。 隔著一個時期，就停滯不進

了。 再閲若干時，又可以突飛猛晉起來。 已而復歸於停滯。 如此更

互不已。 這是什麽理由？ 解釋的人，説節奏是人生的定律。 個人如

此，社會亦然。 只能在遇見困難時，奮起而圖功，到認爲滿足時，就要

停滯下來了。 社會在這時期，就會本身無所發明；對於外來的，亦非

消極的不肯接受，即積極的加以抗拒。 世界是無一息不變的。 不論自

然的和人爲的，都係如此。 人，因其感覺遲鈍，或雖有感覺，而行爲濡滯之

故，非到外界變動，積微成著，使其感覺困難時，不肯加以理會，設法

應付。 正和我們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掃除，以致塵埃堆積，

掃除時不得不大費其力一樣。 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亂的真原因。 儻

使當其漸變之時，隨時加以審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於此了。 人之

所以不能如此，昔時的人，都以爲這是限於一動一靜的定律，無可如

何的。 我則以爲不然。 這種説法，是由於把機體所生的現象，和超機

現象，并爲一談，致有此誤。 須知就一個人而論，勞動之後，需要休息

若干時；少年好動，老年好靜；都是無可如何之事。 社會則不然。 個

體有老少之殊，而社會無之。 個體活動之後，必繼之以休息，社會則

可以這一部分動，那一部分靜。 然則人因限於機體之故，對於外界，

不能自强不息地爲不斷的應付，正可藉社會的協力，以彌補其缺憾。

然則從前感覺的遲鈍，行爲的濡滯，只是社會的病態。 如因教育制度不

良，致社會中人，不知遠慮，不能豫燭禍患；又如因階級對立尖鋭，致寄生階級，不顧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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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不願改革等；都只可説是社會的病態。 我們能矯正其病態，一治一亂的現

象，自然可以不復存，而世界遂臻於郅治了。 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

最大的希望。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序》，把歷史上的事實，分爲兩大類：一爲
理亂興亡，一爲典章經制。 這種説法，頗可代表從前史學家的見解。

一部二十五史，拆開來，所謂紀傳，大部分是記載理亂興亡一類的事

實的，志則以記載典章經制爲主。 表二者都有。 理亂興亡一類的事實，

是隨時發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 典章經制，則爲人豫設之以待將

來的，其性質較爲永久。 所以前者可稱爲動的史實，後者可稱爲靜的

史實。 史實確乎不外這兩類，但限其範圍於政治以内，則未免太狹

了。 須知文化的範圍，廣大無邊。 兩間的現象，除（一）屬於自然的；

（二）或雖出於生物，而純導原於機體的；一切都當包括在内。 他綜合

有形無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爲，而且陶鑄人的思想。 在一種文

化中的人，其所作所爲，斷不能出於這個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講文

化史，非把昔時的史料，大加擴充不可。 教育部所定大學課程草案，

各學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無通史。 後又改爲通史，而注明當

注重於文化。 大約因爲政治的現象，亦不可略，怕改爲文化史之後，

講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項之故，用意固甚周詳。 然大學的中國通

史，講授的時間，實在不多。 若其編制仍與中學以下同，所講授者，勢

必不免於重複。 所以我現在，换一個體例。 先就文化現象，分篇敍

述，然後按時代加以綜合。 我這一部書，取材頗經揀擇，説明亦力求

顯豁。 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略有所

知；因而略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豫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

的行爲，可以有所啓示。 以我之淺學，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

蹄而祝篝車之誚，但總是我的一個希望罷了。

中 國 通 史 ７　　　　

第一章　 婚　 姻

　 　 《易經》的《序卦傳》説：“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這是古代哲學家所推想的社會起原。 他們以爲隆古的社會，亦像後

世一般，以一夫一婦爲基本，成立一個家庭，由此互相聯結，成爲更大

的組織。 此等推想，確乎和我們根據後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

的脾胃相合。 所以幾千年來，會奉爲不刊之典。 然而事實是否如此，

卻大是一個疑問了。

　 　 自有歷史以來，不過幾千年，社會的情形，卻已大有改變了。 設
使我們把歷史抹殺了，根據現在的情形，去臆測周、秦、漢、魏、唐、宋

時的狀況，那給研究過歷史的人聽了，一定是一場大笑話，何況邃古

之事，去今業已幾萬年幾十萬年呢？ 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

測，其結果，必將以爲自古至今，不過如此，實係因緣起滅的現象，都

將認爲天經地義，不可變更。 就將發生許多無謂的爭執，不必要的保

守，而進化的前途，被其阻礙了。 所以近幾十年來，史前史的發見，實

在是學術上的一個大進步。 而其在社會組織方面，影響尤大。

　 　 據近代社會學家所研究：人類男女之間，本來是没有什麽禁例
的。 其後社會漸有組織，依年齡的長幼，分别輩行。 當此之時，同輩

行之男女，可以爲婚，異輩行則否。 更進，乃於親族之間，加以限制。

最初是施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 後來漸次擴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

姊妹，都不准爲婚，就成所謂氏族（ Ｓｉｂ）了。 此時異氏族之間，男女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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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不願改革等；都只可説是社會的病態。 我們能矯正其病態，一治一亂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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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羣的，此一羣之男，人人爲彼一羣之女之夫；彼一羣之女，人人爲

此一羣之男之妻；絶無所謂個别的夫婦。 其後禁例愈繁，不許相婚之

人愈多。 於是一個男子，有一個正妻；一個女子，有一個正夫。 然除

此之外，尚非不許與其他的男女，發生關係。 而夫妻亦不必同居；其

關係尚極疏鬆。 更進，則夫妻必須同居，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 關係更爲

永久，遂漸成後世的家庭了。 所以人類的婚姻，是以全無禁例始，逐

漸發生加繁其禁例，即縮小其通婚的範圍，而成爲今日的形態的。 以

一夫一妻的家庭，爲元始的男女關係，實屬錯誤。

　 　 主張一夫一妻的家庭，爲男女元始關係的形態的，不過説：人類
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猿猴已有家庭，何況人類？ 然謂猿猴均有家

庭，其觀察本不正確。 詳見李安宅譯《兩性社會學》附録《近代人類學與階級心理》

第四節。 商務印書館本。 即舍此勿論，猿猴也是人類祖先的旁支，而非其

正系。 據生物學家之説，動物的聚居，有兩種形式：一如貓虎等，雌雄

同居，以傳種之時爲限；幼兒成長，即與父母分離；是爲家庭動物。 一

如犬馬等，其聚居除傳種外，兼以互相保衞爲目的；歷時可以甚久，爲

數可以甚多；是爲社羣動物。 人類無爪牙齒角以自衞，儻使其聚居亦

以家庭爲限，在隆古之世，斷乎無以自存；而且語言也必不會發達。

所以元始人類的狀況，我們雖不得而知，其爲社羣而非家庭，則殆無

疑義。 猿類的進化不如人類，以生物界的趨勢論，實漸走上衰亡之

路，怕正以其羣居本能，不如人類之故。 而反説人類的邃初，必與猿

猴一樣，實未免武斷偏見了。 何況人類的性質，如妒忌及性的羞恥

等，均非先天所固有；此觀小孩便可知。 動物兩性聚居，只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兩

種形式，人類獨有一妻多夫，尤妒忌非先天性質之明證。 母愛亦非專施諸子女等，

足以證明其非家庭動物的，還很多呢。

　 　 現代的家庭，與其説是原於人的本性，倒不如説是原於生活情
形。 道德不道德的觀念，根於習慣；習慣原於生活。 據社會學家所考究：在先史

時期，游獵的階段，極爲普徧。 游獵之民，都是喜歡掠奪的，而其時可

供掠奪之物極少，女子遂成爲掠奪的目的。 其後慮遭報復，往往掠奪

中 國 通 史 ９　　　　

之後，遺留物件，以爲交换。 此時的掠奪，實已漸成爲貿易。 女子亦

爲交换品之一。 是爲掠奪的變相，亦開賣買的遠原。 掠奪來的女子，

是和部族中固有的女子，地位不同的。 他是掠奪他的人的奴隸，須負

擔一切勞役。 此既足以鼓勵男子，使之從事於掠奪。 又婚姻之禁例

漸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漸少，亦益迫令男子，從事於向外

掠奪。 所以家庭的起原，是由於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則是立在兩

性分工的經濟原因上的。 與滿足性慾，實無多大關係。 原始人除專

屬於他的女子以外，滿足性慾的機會，正多著呢。 游獵之民，漸進而

爲畜牧，其人之好戰鬭，喜掠奪，亦與游獵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

獵。 而其力且加强。 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羣；營養佳良，體格强壯之故。 牧羣須

人照管，其重勞力愈甚，而掠奪之風亦益烈。 只有農業是原於蒐集

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 低級的農業，亦率由女子任其責。 其後逐漸

發達，成爲生活所必資。 此時經濟的主權，操於女子之手。 土田室屋

及農具等，率爲女子所有。 部族中人，固不願女子出嫁；女子勢亦無

從出嫁；男子與女子結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爲附

屬品。 此時女子有組織，男子則無，或雖有之而不關重要。 所以社會上有

許多公務，其權皆操於女子之手。 如參與部族會議，選舉酋長等。 此時之女子，

亦未嘗不從事於後世家務一類的事務，然其性質，亦爲公務，與後世之家務，迥乎不同。

實爲女子的黄金時代。 所謂服務婚的制度，即出現於此時。 因爲結

婚不能徒手，而此時的男子，甚爲貧乏，除勞力之外，實無可以爲聘禮

之物之故。 其後農業更形重要，男子從事於此者益多。 馴致以男子

爲之主，而女子爲之輔。 於是經濟的主權，再入男子之手。 生活程度

既高，財産漸有贏餘，職業日形分化。 如工商等業，亦皆爲男子之事。

個人私産漸興，有財富者即有權力，不樂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

以財物償其部族的損失，而娶女以歸。 於是服務婚漸變爲賣買婚，女

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

　 　 以上所述，都是社會學家的成説。 返觀我國的古事，也無乎不
同。 《白虎通義·三皇篇》説，古代的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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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都是社會學家的成説。 返觀我國的古事，也無乎不
同。 《白虎通義·三皇篇》説，古代的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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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代的婚姻，無所謂夫婦的證據。 人類對於男女性交，豪無限制的

時代，去今遠了，在書本上，不易找到證據。 至於輩行婚的制度，則是

很明白無疑的。 《禮記·大傳》説宗子合族之禮道：“同姓從宗合族

屬，異姓主名治際會。 名著而男女有别。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

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

乎？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這正是古代婚姻，但論輩行一

個絶好的遺迹。 這所謂同姓，是指父系時代本氏族裏的人。 用現在

的話來説，就是老太爺、老爺、少爺們。 異姓，鄭《注》説“謂來嫁者”，

就是老太太、太太、少太太們。 從宗，是要依着血系的枝分派别的，如

先分爲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再各統率其所屬的房分之類，參看下

章自明。 主名，鄭《注》説：“主於婦與母之名耳。”謂但分别其輩行，

而不復分别其枝派。 質而言之，就是但分爲老太太、太太、少太太，而

不再問其孰爲某之妻，孰爲某之母。 “謂弟之妻爲婦者，是嫂亦可謂

之母乎？”翻做現在的話，就是：“把弟媳婦稱爲少太太，算做兒媳婦一

輩，那嫂嫂難道可稱爲老太太，算做母親一輩麽？”如此分别，就可以

稱爲男女有别，可見古代婚姻，確有一個專論輩行的時代，在周代的

宗法中，其遺迹還未盡泯。 夏威夷人，對於父、伯叔父、舅父，都用同

一的稱呼。 中國人對於舅，雖有分别，父與伯叔父，母與伯叔母、從

母，也是没有分别的。 伯父只是大爺，叔父、季父，只是三爺、四爺罷

了。 再推而廣之，則上一輩的人，總稱爲父兄，亦稱父老。 老與考爲

轉注，《説文》。 最初只是一語，而考爲已死之父之稱。 下一輩則總稱

子弟。 《公羊》何《注》説：“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僖公二十五年。

可見父母兄弟等，其初皆非專稱。 資本主義的社會學家説：這不是野

蠻人不知道父與伯叔父、舅父之别，乃是知道了而對於他們，仍用同

一的稱呼。 殊不知野蠻人的言語，總括的名詞，雖比我們少，各别的

名詞，卻比我們多。 略知訓詁的人皆知之。 如古鳥稱雌雄，獸稱牝牡，今則總

稱雌雄，即其一例。 既知父與伯叔父、舅父之别，而仍用同一的稱呼，這在

我們，實在想不出這個理由來。 難者將説：父可以不知道，母總是可

中 國 通 史 １１　　　

以知道的，爲什麽母字亦是通稱呢？ 殊不知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生物學上的母，雖止一個，社會學上的母，在上一輩

中，是很普徧的。 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養，生物學上的母，實在是無

甚關係的，又何必特立專名呢？ 然則邃初所謂夫婦之制和家庭者安

在？ 《爾雅·釋親》兄弟之妻，“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

婦”，這就是現在的妯娌。 而女子同嫁一夫的，亦稱先生者爲姒，後生

者爲娣。 這也是輩行婚的一個遺迹。

　 　 社會之所以有組織，乃是用以應付環境的。 其初，年齡間的區
别，實在大於兩性間的區别。 後來受文化的影響，此等區别，才漸漸轉變。 《商君

書·兵守篇》説軍隊的組織，以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其視年齡

的區别，仍重於兩性的區别。 所以組織之始，是按年齡分階層的。 而婚姻的

禁例，亦起於此。 到後來，便漸漸依血統區别了。 其禁例，大抵起於

血緣親近之人之間。 違犯此等禁例者，俗語謂之“亂倫”，古語則謂之

“鳥獸行”，亦謂之“禽獸行”。 懲罰大抵是很嚴重的。 至於擴而充

之，對母方或父方有血緣關係之人，概不許結婚，即成同姓不婚之制。

中國古代的姓，相當於現在社會學上所謂氏族，參看下章。 同姓不婚的理由，昔人

説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氏》僖公二十三年鄭叔詹説。 “美先盡矣，

則相生疾。”同上昭公七年鄭子産説。 又説是同姓同德，異姓異德。 《國語·

晉語》司空季子説。 好像很知道遺傳及健康上的關係的。 然（一）血族結

婚，有害遺傳，本是俗説，科學上並無證據。 （二）而氏族時代所謂同

姓，亦和血緣遠近不符。 （三）至謂其有害於健康，則更無此説。 然則

此等都是後來附會之説，並不是什麽真正的理由。 以實際言，此項禁

例，所以能維持久遠的，大概還是由於《禮記·郊特牲》所説的“所以

附遠厚别”。 因爲文化漸進，人和人之間，妒忌之心，漸次發達，爭風

喫醋的事漸多，同族之中，必有因爭色而致鬭亂的，於是逐漸加繁其

禁例，最後，遂至一切禁斷。 而在古代，和親的交際，限於血緣上有關

係的人。 異姓間的婚姻，雖然始於掠奪，其後則漸變爲賣買，再變爲

聘娶，彼此之間，無復敵意，而且可以互相聯絡了。 試看春秋戰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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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結婚姻爲外交手段者之多，便可知《郊特牲》“附遠”二字之確。

這是同姓不婚之制，所以逐漸普徧，益臻固定的理由。 及其既經普徧

固定之後，則制度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威權，更不必要什麽理由了。

　 　 妒忌的感情，是何從而來的呢？ 前文不是説，妒忌不是人的本性
麽？ 然兩性間的妒忌，雖非人之本性，而古人大率貧窮，物質上的缺

乏，逼著他不能不生出産業上的嫉妒來。 掠奪得來的女子，既是掠奪

者的財産，自然不能不努力監視著他。 其監視，固然是爲著經濟上的

原因，然他男子設或與我的奴隸，發生性的關係，就很容易把他帶走，

於是占有之慾，自物而擴及於人，而和此等女子發生性的關係，亦非

得其主人許可，或給以某種利益，以爲交换不可了。 如租賃、借貸、交换等。

《左氏》襄公二十八年，慶封與盧蒲嫳易内；昭公二十八年，祁勝與鄔臧通室；現在有等地

方，還有租妻之俗；就是這種制度的遺迹。 再進，産業上的妒忌，漸變成兩性間

的妒忌，而爭風喫醋之事遂多。 内婚的禁忌，就不得不加嚴，不得不

加密了。 所以外婚的興起，和内婚的禁止，也是互爲因果的。

　 　 掠奪婚起於游獵時代，在中國古書上，也是確有證據的。 《禮
記·月令》《疏》引《世本》説：大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託諸大昊，

雖未必可信，而儷皮是兩鹿皮，見《公羊》莊公二十二年何《注》，這確

是獵人之物。 古婚禮必用雁，其理由，怕亦不過如此。 又婚禮必行之

昏時，亦當和掠奪有關係。

　 　 中國農業起於女子，捕魚在古代，亦爲女子之事，説見第十一章。

農漁之民，都是食物饒足，且居有定地的，畋獵對於社會的貢獻比較

少，男子在經濟上的權力不大，所以服務婚之制，亦發生於此時。 贅

壻即其遺迹。 《戰國·秦策》説大公望是齊之逐夫，當即贅壻。 古代

此等婚姻，在東方，怕很爲普徧的。 《漢書·地理志》説，齊襄公淫亂，

姑姊妹不嫁。 “於是下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

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爲俗。”把此等風俗的原因，歸諸人君的

一道命令，其不足信，顯而易見。 其實齊襄公的姑姊妹不嫁，怕反係

受這種風俗的影響罷？ 《公羊》桓公二年，有楚王妻媦之語。 何《注》：

中 國 通 史 １３　　　

媦，妹也。 可見在東南的民族，内婚制維持較久。 《禮記·大傳》説：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

别於上，庶姓見下章。 而戚單於下，單同殫。 昏姻可以通乎？ 繫之以姓而

弗别，綴之以族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男系

同族，永不通婚，只是周道。 自殷以上，六世之後，婚姻就可以通的。

殷也是東方之國。 《漢書·地理志》又説燕國的風俗道：“初大子丹

賓養勇士，不愛後宫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 賓客相過，以婦侍

宿。 嫁娶之夕，男女無别，反以爲榮。 後稍頗止，然終未改。”不知燕

丹的舉動，係受風俗的影響，反以爲風俗原於燕丹，亦與其論齊襄公

同病。 而燕國對於性的共有制，維持較久，則於此可見。 燕亦是濱海

之地。 然則自東南亙於東北，土性肥沃，水利豐饒，農漁二業興盛之

地，内婚制及母系氏族，都是維持較久的。 父系氏族，當起於獵牧之

民。 此可見一切社會制度，皆以經濟狀況爲其根本原因。

　 　 人類對於父母親族，總只能注意其一方，這是無可如何的。 所以
在母系氏族内，父方的親族，並不禁止結婚；在父系氏族内，母方的親

族亦然；且有兩個氏族，世爲婚姻的。 中國古代，似亦如此。 所以夫

之父與母之兄弟同稱，舅。 夫之母與父之姊妹同稱。 姑。 可見母之兄

弟，所娶者即父之姊妹。 並非親姊妹，不過同氏族的姊妹行而已。 而我之所

嫁，亦即父之氏族中之男子，正和我之母與我之父結婚同。 古代氏

族，又有在氏族之中，再分支派的。 如甲乙兩部族，各分爲一二兩組。

甲一之女，必與乙二之男結婚，生子則屬於甲二。 甲二之女，必與乙

一之男結婚，生子則屬於甲一。 乙組的女子亦然。 此係最簡單之例，實際

還可以更繁複。 如此，則祖孫爲同族人，父子則否。 中國古代，似亦如

此。 所以祭祀之禮：“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禮記·曲

禮》。 殤與無後者，必從祖祔食，而不從父祔食。 《禮記·曾子問》。

　 　 近親結婚，在法律上本有禁令的，並不限於父系。 如《清律》：
“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即是。 然因此等風俗，根

深柢固，法律就成爲具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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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所謂同姓，是自認爲出於同一始祖的。 在父系氏族，則爲男子。 在
母系氏族，則爲女子。 雖未必確實，他們固自以爲如此。 同姓與否，和血

緣的遠近，可謂實無關係。 然他們認爲同姓則同德，不可結婚，異姓

則異德，可以結婚，理由雖不確實，辦法尚覺一致。 至後世所謂同姓，

則并非同出於一原；而同出於一原的，卻又不必同姓。 如王莽，以姚、

嬀、陳、田，皆黄虞後，與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與四姓相嫁娶。 《漢

書·莽傳》。 而王訢孫咸，以得姓不同，其女轉嫁爲莽妻。 《漢書·訢傳》。

此等關係，後世都置諸不論了。 所謂同姓異姓，只是以父系的姓，字

面上的同異爲據，在理論上，可謂並無理由，實屬進退失據。 此因同

姓不婚之制，已無靈魂，僅賸軀壳之故。 總而言之，現在的所謂姓氏，

從各方面而論，都已豪無用處，不過是社會組織上的老廢物罷了。 參

看下章自明。

　 　 婚禮中的聘禮，即係賣買婚的遺迹，古禮稱爲“納徵”。 《禮記·

内則》説：“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曲禮》説：“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則買妾是真給身價的，聘妻雖具禮物，不過僅存形式，其意已不

在於利益了。

　 　 古代婚禮，傳於後世的，爲《儀禮》中的《士昏禮》。 其節目有六：

即（一）納采，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 （二）問名，女氏許婚之後，再請問許婚的是

那一位姑娘？ 因爲納采時只申明向女氏的氏族求婚，並未指明那一個人之故。 （三）納

吉，女氏説明許婚的係那一位姑娘之後，男氏歸卜之於廟。 卜而得吉，再使告女氏。

（四）納徵，亦謂之納幣。 所納者係玄纁束帛及儷皮。 （五）請期，定吉日。 吉日係

男氏所定，三請於女氏，女氏不肯定，然後告之。 （六）親迎，新郎親到女氏。 執雁而入，

揖讓升堂，再拜奠雁。 女父帶着新娘出來，交給他。 新郎帶著新娘出門。 新娘升車，新郎

親爲之御。 車輪三轉之後，新郎下車，由御者代御。 新郎先歸，在門首等待。 新娘車至，新

郎揖之而入。 如不親迎的，則新郎三月後往見舅姑。 親迎之禮，儒家贊成，墨家是反對的，

見《禮記·哀公問》、《墨子·非儒篇》。 是爲六禮。 親迎之夕，共牢而食，合卺

而酳。 古人的宴會，猪牛羊等，都是每人一分的。 夫妻則兩個人合一分，是謂同牢。 把一

個瓢破而爲兩，各用其半，以爲酒器，是爲合卺。 這表示“合體，同尊卑”的意思。 其明

中 國 通 史 １５　　　

天，“贊婦見於舅姑”。 又明天，“舅姑共饗婦”。 禮成之後，“舅姑先

降自西階，賓階。 婦降自阼階”。 東階，主人所行。 古人説地道尊右，故讓客人走

西階。 表明把家事傳給他，自己變做客人的意思。 此禮是限於適婦

的，謂之“著代”，亦謂之“授室”。 若舅姑不在，則三月而後廟見。

《禮記·曾子問》説：“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諸侯嫁女，亦有致女之禮，於三月之後，遣大夫操禮而往，見《公羊》成

公九年。 何《注》説：“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别貞信。”然則古代的

婚禮，是要在結婚三個月之後，才算真正成立的。 若在三個月之内分

離，照禮意，還只算婚姻未完全成立，算不得離婚。 這也可見得婚姻

制度初期的疏鬆。

　 　 禮經所説的婚禮，是家族制度全盛時的風俗，所以其立意，全是
爲家族打算的。 《禮記·内則》説：“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説，出。 子

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没身不衰。”可見家長

權力之大。 《昏義》説：“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

順焉也。 婦順也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

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是故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可長

久也，故聖王重之。”尤可見娶婦全爲家族打算的情形。 《曾子問》

説：“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這是我們容易瞭解的。 又

説：“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意我們就不易瞭解了。 原

來現代的人，把結婚看作個人的事情，認爲是結婚者的幸福，所以多

有歡樂的意思。 古人則把結婚看做爲家族而舉行的事情。 兒子到長

大能娶妻，父母就近於凋謝了，所以反有感傷的意思。 《曲禮》説：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也是這個道理。 此亦可見當時家族主義的昌

盛，個人價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當這時代，女子遂成爲家族的奴隸，奴隸是需要忠實的，所以貞
操就漸漸的被看重。 “貞婦”二字，昉見於《禮記·喪服四制》。 春秋

時，魯君的女兒，有一個嫁給宋國的，稱爲宋伯姬。 一天晚上，宋國失

火，伯姬説：“婦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從。 必待傅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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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通 史 １５　　　

天，“贊婦見於舅姑”。 又明天，“舅姑共饗婦”。 禮成之後，“舅姑先

降自西階，賓階。 婦降自阼階”。 東階，主人所行。 古人説地道尊右，故讓客人走

西階。 表明把家事傳給他，自己變做客人的意思。 此禮是限於適婦

的，謂之“著代”，亦謂之“授室”。 若舅姑不在，則三月而後廟見。

《禮記·曾子問》説：“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諸侯嫁女，亦有致女之禮，於三月之後，遣大夫操禮而往，見《公羊》成

公九年。 何《注》説：“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别貞信。”然則古代的

婚禮，是要在結婚三個月之後，才算真正成立的。 若在三個月之内分

離，照禮意，還只算婚姻未完全成立，算不得離婚。 這也可見得婚姻

制度初期的疏鬆。

　 　 禮經所説的婚禮，是家族制度全盛時的風俗，所以其立意，全是
爲家族打算的。 《禮記·内則》説：“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説，出。 子

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没身不衰。”可見家長

權力之大。 《昏義》説：“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

順焉也。 婦順也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

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是故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可長

久也，故聖王重之。”尤可見娶婦全爲家族打算的情形。 《曾子問》

説：“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這是我們容易瞭解的。 又

説：“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意我們就不易瞭解了。 原

來現代的人，把結婚看作個人的事情，認爲是結婚者的幸福，所以多

有歡樂的意思。 古人則把結婚看做爲家族而舉行的事情。 兒子到長

大能娶妻，父母就近於凋謝了，所以反有感傷的意思。 《曲禮》説：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也是這個道理。 此亦可見當時家族主義的昌

盛，個人價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當這時代，女子遂成爲家族的奴隸，奴隸是需要忠實的，所以貞
操就漸漸的被看重。 “貞婦”二字，昉見於《禮記·喪服四制》。 春秋

時，魯君的女兒，有一個嫁給宋國的，稱爲宋伯姬。 一天晚上，宋國失

火，伯姬説：“婦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從。 必待傅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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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身夜行，以避嫌疑的意思。 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燒而死。 《春秋》

特書之，以示奬厲。 《公羊》襄公三十年。 此外儒家奬厲貞節之説，還有許

多，看劉向的《列女傳》可知。 劉向是治魯詩的，《列女傳》中，有許多

是儒家相傳的詩説。 秦始皇會稽刻石説：“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

不貞。 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 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

程。 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按《管子·八觀篇》説：“閭閈

無闔，外内交通，則男女無别矣。”又説：“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

木茂；宫墻毁壞，門户不閉，外内交通；則男女之别，無自正矣。” 《漢

書·地理志》説：鄭國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這即是秦始皇所

謂防隔内外。 乃是把士大夫之家，“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

不出”的制度，見《禮記·内則》。 推廣到民間去。 再嫁未必能有什麽禁

令，不過宣布其是倍死不貞，以示恥辱，正和奬厲貞節，用意相同。 寄

豭是因奸通而寄居於女子之家的，殺之無罪；妻爲逃嫁，則子不得母；

其制裁卻可謂嚴厲極了。 壓迫階級所組織的國家，其政令，自然總是

助壓迫階級張目的。

　 　 雖然如此，羅馬非一日之羅馬，古代疏鬆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
期間所能使其十分嚴緊的。 所以表顯於古書上的婚姻，要比後世自

由得多。 《左氏》昭公元年載鄭國徐吾犯之妹美，子南業經聘定了他，

子皙又要强行納聘。 子皙是個强宗，國法奈何不得他。 徐吾犯乃請

使女自擇，以資決定。 這雖别有用意，然亦可見古代的婚姻，男女本

可自擇。 不過“男不親求，女不親許”，見《公羊》僖公十四年。 必須要有個

媒妁居間；又必須要“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禮記·曲禮》。 以資證明

罷了。 婚約的解除，也頗容易。 前述三月成婦之制，在結婚三個月之

後，兩造的意見，覺得不合，仍可隨意解除，這在今日，無論那一國，實

都無此自由。 至於尚未同居，則自然更爲容易。 《禮記·曾子問》説：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

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

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

中 國 通 史 １７　　　

禮也。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 女之父母

死，壻亦如之。”一方等待三年，一方反可隨意解約，實屬不近情理。

迂儒因生種種曲説。 其實這只是《禮記》文字的疏忽。 孔子此等説

法，自爲一方遭喪而一方無意解約者言之。 若其意欲解約，自然豪無

限制。 此乃當然之理，在當日恐亦爲常行之事，其事無待論列，故孔

子不之及。 記者貿然下了而弗敢嫁禮也六字，一似非等待不可的，就

引起後人的誤會了。 離婚的條件，有所謂七出，亦謂之七棄，（一）無子。

（二）淫佚。 （三）不事舅姑。 （四）口舌。 （五）盜竊。 （六）嫉妒。 （七）惡疾。 又有所

謂三不去，（一）嘗更三年喪不去。 （二）賤取貴不去。 （三）有所受無所歸不去。 與五

不娶並列，（一）喪婦長女。 （二）世有惡疾。 （三）世有刑人。 （四）亂家女。 （五）逆家

女。 見於《大戴禮記·本命篇》，和《公羊》莊公二十七年何《注》，皆從

男子方面立説。 此乃儒家斟酌習俗，認爲義所當然，未必與當時的法

律習慣密合。 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種種條件，爲法律習慣所認許的，

不過無傳於後罷了。 觀漢世婦人求去者尚甚多，如朱買臣之妻等。 則知

古人之於離婚，初不重視。 夫死再嫁，則尤爲恆事。 這是到宋以後，

理學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節，上流社會的女子，才少有再嫁

的，前代並不如此。 《禮記·郊特牲》説：“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

死不嫁。”這是現在講究舊禮教的迂儒所樂道的。 然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乃是説不得以妻爲妾，並非説夫死不嫁。 《白虎通義·嫁娶篇》

引《郊特牲》，並無“故夫死不嫁”五字；鄭《注》亦不及此義；可見此五

字爲後人所增。 鄭《注》又説：“齊或爲醮”，這字也是後人所改的。

不過鄭氏所據之本，尚作齊字，即其所見改爲醮字之本，亦尚未竄入

“故夫死不嫁”五字罷了。 此可見古書逐漸竄改之迹。

　 　 後世男子的權利，愈行伸張，則其壓迫女子愈甚。 此可於其重視
爲女時的貞操，及其賤視再醮婦見之。 女子的守貞，實爲對於其夫之

一種義務。 以契約論，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後，持續時爲有效，以事實

論，亦只須如此。 所以野蠻社會的風俗，無不是如此的，而所謂文明

社會，卻有超過這限度的要求。 此無他，不過壓迫階級的要求，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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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身夜行，以避嫌疑的意思。 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燒而死。 《春秋》

特書之，以示奬厲。 《公羊》襄公三十年。 此外儒家奬厲貞節之説，還有許

多，看劉向的《列女傳》可知。 劉向是治魯詩的，《列女傳》中，有許多

是儒家相傳的詩説。 秦始皇會稽刻石説：“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

不貞。 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 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

程。 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按《管子·八觀篇》説：“閭閈

無闔，外内交通，則男女無别矣。”又説：“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

木茂；宫墻毁壞，門户不閉，外内交通；則男女之别，無自正矣。” 《漢

書·地理志》説：鄭國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這即是秦始皇所

謂防隔内外。 乃是把士大夫之家，“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

不出”的制度，見《禮記·内則》。 推廣到民間去。 再嫁未必能有什麽禁

令，不過宣布其是倍死不貞，以示恥辱，正和奬厲貞節，用意相同。 寄

豭是因奸通而寄居於女子之家的，殺之無罪；妻爲逃嫁，則子不得母；

其制裁卻可謂嚴厲極了。 壓迫階級所組織的國家，其政令，自然總是

助壓迫階級張目的。

　 　 雖然如此，羅馬非一日之羅馬，古代疏鬆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
期間所能使其十分嚴緊的。 所以表顯於古書上的婚姻，要比後世自

由得多。 《左氏》昭公元年載鄭國徐吾犯之妹美，子南業經聘定了他，

子皙又要强行納聘。 子皙是個强宗，國法奈何不得他。 徐吾犯乃請

使女自擇，以資決定。 這雖别有用意，然亦可見古代的婚姻，男女本

可自擇。 不過“男不親求，女不親許”，見《公羊》僖公十四年。 必須要有個

媒妁居間；又必須要“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禮記·曲禮》。 以資證明

罷了。 婚約的解除，也頗容易。 前述三月成婦之制，在結婚三個月之

後，兩造的意見，覺得不合，仍可隨意解除，這在今日，無論那一國，實

都無此自由。 至於尚未同居，則自然更爲容易。 《禮記·曾子問》説：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

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

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

中 國 通 史 １７　　　

禮也。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 女之父母

死，壻亦如之。”一方等待三年，一方反可隨意解約，實屬不近情理。

迂儒因生種種曲説。 其實這只是《禮記》文字的疏忽。 孔子此等説

法，自爲一方遭喪而一方無意解約者言之。 若其意欲解約，自然豪無

限制。 此乃當然之理，在當日恐亦爲常行之事，其事無待論列，故孔

子不之及。 記者貿然下了而弗敢嫁禮也六字，一似非等待不可的，就

引起後人的誤會了。 離婚的條件，有所謂七出，亦謂之七棄，（一）無子。

（二）淫佚。 （三）不事舅姑。 （四）口舌。 （五）盜竊。 （六）嫉妒。 （七）惡疾。 又有所

謂三不去，（一）嘗更三年喪不去。 （二）賤取貴不去。 （三）有所受無所歸不去。 與五

不娶並列，（一）喪婦長女。 （二）世有惡疾。 （三）世有刑人。 （四）亂家女。 （五）逆家

女。 見於《大戴禮記·本命篇》，和《公羊》莊公二十七年何《注》，皆從

男子方面立説。 此乃儒家斟酌習俗，認爲義所當然，未必與當時的法

律習慣密合。 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種種條件，爲法律習慣所認許的，

不過無傳於後罷了。 觀漢世婦人求去者尚甚多，如朱買臣之妻等。 則知

古人之於離婚，初不重視。 夫死再嫁，則尤爲恆事。 這是到宋以後，

理學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節，上流社會的女子，才少有再嫁

的，前代並不如此。 《禮記·郊特牲》説：“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

死不嫁。”這是現在講究舊禮教的迂儒所樂道的。 然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乃是説不得以妻爲妾，並非説夫死不嫁。 《白虎通義·嫁娶篇》

引《郊特牲》，並無“故夫死不嫁”五字；鄭《注》亦不及此義；可見此五

字爲後人所增。 鄭《注》又説：“齊或爲醮”，這字也是後人所改的。

不過鄭氏所據之本，尚作齊字，即其所見改爲醮字之本，亦尚未竄入

“故夫死不嫁”五字罷了。 此可見古書逐漸竄改之迹。

　 　 後世男子的權利，愈行伸張，則其壓迫女子愈甚。 此可於其重視
爲女時的貞操，及其賤視再醮婦見之。 女子的守貞，實爲對於其夫之

一種義務。 以契約論，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後，持續時爲有效，以事實

論，亦只須如此。 所以野蠻社會的風俗，無不是如此的，而所謂文明

社會，卻有超過這限度的要求。 此無他，不過壓迫階級的要求，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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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而已。 女子的離婚，在後世本較古代爲難，因爲古代的財産，帶

家族共有的意思多，一家中人，當然都有享受之分。 所以除所謂有所

受無所歸者外，離婚的女子，都不怕窮無所歸。 後世的財産，漸益視

爲個人所有，對於已嫁大歸之女，大都不願加以扶養；而世俗又賤視

再醮之婦，肯娶者少；棄婦的境遇，就更覺悽慘可憐了。 法律上對於

女子，亦未嘗加以保護。 如《清律》：“凡妻無應出及義絶之狀而出之

者，杖八十。 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減二等，追還完聚。”似乎

是爲無所歸的女子，特設保護的條文的。 然追還完聚之後，當如何設

法保障，使其不爲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則絶無辦法。 又説：“若

夫妻不相和諧而兩願離者不坐。”不相和諧，即可離異，似極自由。 然

夫之虐待其妻者，大都搾取其妻之勞力以自利，安能得其願離？ 離婚

而必以兩願爲條件，直使被虐待者永無脱離苦海之日。 而背夫私逃

之罪，則係“杖一百，從夫嫁賣”。 被虐待的女子，又何以自全呢？ 徹

底言之：現在所謂夫婦制度，本無維持之價值。 然進化非一蹴所可

幾，即制度非旦夕所能改。 以現在的立法論，當定在原則上：（一）離

婚之訴，自妻提出者無不許。 （二）其生有子女者，撫養歸其母，費用

則由其父負擔。 （三）夫之財産中，其一部分，應視爲其妻所應得，離

婚後當給與其妻。 （四）夫妻異財者勿論。 其同財者，嫁資應視爲妻

之私財，離婚時給還其妻；其業經銷用者應賠償。 這固不是根本解決

的辦法，然在今日，立法上亦只得如此了。 而在今日，立法上亦正該

如此。

　 　 古書中所載的禮，大抵是父系家庭時代的習慣風俗。 後世社會
組織，迄未改變，所以奉其説爲天經地義。 而因此等説法，被視爲天

經地義之故，亦有助於此制度之維持。 天下事原總是互爲因果的。

但古書中的事實，足以表示家族主義成立前的制度的亦不少，此亦不

可不注意。 《禮記·禮運》：“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管子·幼

官篇》，亦有“合男女”之文。 合男女，即《周官》媒氏及《管子·入國

篇》的合獨之政。 《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

中 國 通 史 １９　　　

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於是時也，

奔者不禁。 謂不備聘娶之禮，説見下。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合獨爲

九惠之政之一。 其文云：“取鰥寡而和合之，與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

後事之。”此實男女妃合，不由家族主持，而由部族主持之遺迹。 其初

蓋普徧如此。 到家族發達之後，部族於通常之結婚，才置諸不管，而

只干涉其違法者，而救濟其不能婚嫁者了。 當男女婚配由部族主持

之世，結婚的年齡，和每年中結婚的季節，都是有一定的。 婚年：儒家

的主張，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禮記·曲禮》、《内則》等篇，

都是如此。 《大戴禮記·本命篇》説，這是中古之禮。 大古五十而室，

三十而嫁。 《墨子》、《節用》。 《韓非子》，《外儲説右下》。 則説男二十而

娶，女十五而嫁。 結婚的年齡，當然不能斠若畫一。 王肅説：男十六

而精通，女十四而能化，自此以往，便可結婚；所謂三十、二十等，乃係

爲之極限，使不可過。 又所謂男三十，女二十，不過大致如此，並非必

以三十之男，配二十之女。 其説自通。 見《詩·摽有梅疏》。 《大戴禮》説：

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禮。 《左氏》説：天子十五而生子；三

十而室，乃庶人之禮。 《五經異義》。 貴族生計，較庶人爲寬裕，結婚年

齡，可以提早，説亦可通。 至《墨子》、《韓非子》之説，則係求蕃育人

民之意，古代此等政令甚多，亦不足怪。 所可怪者，人類生理，今古相

同，婚配的要求，少壯之時，最爲急切，大古時何以能遲至五十、三十？

案羅維（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Ｌｏｗｉｅ）所著的《初民社會》，吕叔湘譯，商務印書館本。
説巴西的波洛洛人（Ｂｏｒｏｒｏ）男女性交和結婚，並非一事。 當其少年
時，男女之間，早已發生性的關係，然常是過著浪漫的生活，並不專於

一人。 倒是年事較長，性慾較淡，彼此皆欲安居時，才擇定配偶，相與

同居。 案人類的性質，本是多婚的。 男女同居，乃爲兩性間的分工互

助，實與性慾無甚關係。 巴洛洛人的制度，實在是較爲合理的。 社會

制度，往往早期的較後期的爲合理。 這是因已往的文化，多有病態，時期愈晚，

病態愈深之故。 中國大古之世，婚年較晚的理由，也可以借鑑而明了。

人類性慾的開始，實在二七、二八之年。 自此以往，更閲數年，遂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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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而已。 女子的離婚，在後世本較古代爲難，因爲古代的財産，帶

家族共有的意思多，一家中人，當然都有享受之分。 所以除所謂有所

受無所歸者外，離婚的女子，都不怕窮無所歸。 後世的財産，漸益視

爲個人所有，對於已嫁大歸之女，大都不願加以扶養；而世俗又賤視

再醮之婦，肯娶者少；棄婦的境遇，就更覺悽慘可憐了。 法律上對於

女子，亦未嘗加以保護。 如《清律》：“凡妻無應出及義絶之狀而出之

者，杖八十。 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減二等，追還完聚。”似乎

是爲無所歸的女子，特設保護的條文的。 然追還完聚之後，當如何設

法保障，使其不爲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則絶無辦法。 又説：“若

夫妻不相和諧而兩願離者不坐。”不相和諧，即可離異，似極自由。 然

夫之虐待其妻者，大都搾取其妻之勞力以自利，安能得其願離？ 離婚

而必以兩願爲條件，直使被虐待者永無脱離苦海之日。 而背夫私逃

之罪，則係“杖一百，從夫嫁賣”。 被虐待的女子，又何以自全呢？ 徹

底言之：現在所謂夫婦制度，本無維持之價值。 然進化非一蹴所可

幾，即制度非旦夕所能改。 以現在的立法論，當定在原則上：（一）離

婚之訴，自妻提出者無不許。 （二）其生有子女者，撫養歸其母，費用

則由其父負擔。 （三）夫之財産中，其一部分，應視爲其妻所應得，離

婚後當給與其妻。 （四）夫妻異財者勿論。 其同財者，嫁資應視爲妻

之私財，離婚時給還其妻；其業經銷用者應賠償。 這固不是根本解決

的辦法，然在今日，立法上亦只得如此了。 而在今日，立法上亦正該

如此。

　 　 古書中所載的禮，大抵是父系家庭時代的習慣風俗。 後世社會
組織，迄未改變，所以奉其説爲天經地義。 而因此等説法，被視爲天

經地義之故，亦有助於此制度之維持。 天下事原總是互爲因果的。

但古書中的事實，足以表示家族主義成立前的制度的亦不少，此亦不

可不注意。 《禮記·禮運》：“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管子·幼

官篇》，亦有“合男女”之文。 合男女，即《周官》媒氏及《管子·入國

篇》的合獨之政。 《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

中 國 通 史 １９　　　

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於是時也，

奔者不禁。 謂不備聘娶之禮，説見下。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合獨爲

九惠之政之一。 其文云：“取鰥寡而和合之，與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

後事之。”此實男女妃合，不由家族主持，而由部族主持之遺迹。 其初

蓋普徧如此。 到家族發達之後，部族於通常之結婚，才置諸不管，而

只干涉其違法者，而救濟其不能婚嫁者了。 當男女婚配由部族主持

之世，結婚的年齡，和每年中結婚的季節，都是有一定的。 婚年：儒家

的主張，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禮記·曲禮》、《内則》等篇，

都是如此。 《大戴禮記·本命篇》説，這是中古之禮。 大古五十而室，

三十而嫁。 《墨子》、《節用》。 《韓非子》，《外儲説右下》。 則説男二十而

娶，女十五而嫁。 結婚的年齡，當然不能斠若畫一。 王肅説：男十六

而精通，女十四而能化，自此以往，便可結婚；所謂三十、二十等，乃係

爲之極限，使不可過。 又所謂男三十，女二十，不過大致如此，並非必

以三十之男，配二十之女。 其説自通。 見《詩·摽有梅疏》。 《大戴禮》説：

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禮。 《左氏》説：天子十五而生子；三

十而室，乃庶人之禮。 《五經異義》。 貴族生計，較庶人爲寬裕，結婚年

齡，可以提早，説亦可通。 至《墨子》、《韓非子》之説，則係求蕃育人

民之意，古代此等政令甚多，亦不足怪。 所可怪者，人類生理，今古相

同，婚配的要求，少壯之時，最爲急切，大古時何以能遲至五十、三十？

案羅維（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Ｌｏｗｉｅ）所著的《初民社會》，吕叔湘譯，商務印書館本。
説巴西的波洛洛人（Ｂｏｒｏｒｏ）男女性交和結婚，並非一事。 當其少年
時，男女之間，早已發生性的關係，然常是過著浪漫的生活，並不專於

一人。 倒是年事較長，性慾較淡，彼此皆欲安居時，才擇定配偶，相與

同居。 案人類的性質，本是多婚的。 男女同居，乃爲兩性間的分工互

助，實與性慾無甚關係。 巴洛洛人的制度，實在是較爲合理的。 社會

制度，往往早期的較後期的爲合理。 這是因已往的文化，多有病態，時期愈晚，

病態愈深之故。 中國大古之世，婚年較晚的理由，也可以借鑑而明了。

人類性慾的開始，實在二七、二八之年。 自此以往，更閲數年，遂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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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此係中國古説，見《素問·上古天真論》。 《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孔子家語》等

説皆同。 根於生理的慾念，宜宣洩不宜抑壓。 抑壓之，往往爲精神病的

根原。 然後世將經濟上的自立，責之於既結婚的夫婦，則非十餘齡的

男女所及；又教養子女之責，專由父母任之，亦非十餘齡的男女所能；

遂不得不將結婚的年齡展緩。 在近代，並有因生計艱難，而抱獨身主

義的。 性慾受抑壓而横溢，個人及社會兩方面，均易招致不幸的結

果。 這亦是社會制度與人性不能調和的一端。 儻使將經濟及兒童教

養的問題，和兩性問題分開，就不至有此患了。 所以目前的辦法，在

以節育及兒童公育，救濟遲婚及獨身問題。 結婚的季節，《春秋繁露》

説：“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循天之道篇》。 《荀子》同。 《大略篇》。 王肅

説：自九月至正月。 見《詩·綢繆疏》。 其説良是。 古人冬則居邑，春則

居野，參看第六、第十四章。 結婚的月分，實在是和其聚居的時期相應的。

仲春則婚時已過，至此而猶不克婚，則其貧不能備禮可知，所以奔者

不禁了。

　 　 多妻之原，起於男子的淫侈。 生物界的事實，兩性的數目，常大
略相等。 婚姻而無禁例，或雖有禁例而不嚴密則已，若既限定對於法

定的配偶以外，不許發生性的關係，而又有若干人欲多占異性爲己

有，則有多占的人，即有無偶的人。 所以古今中外，有夫婦之制的社

會，必皆以一夫一妻爲原則。 但亦總有若干例外。 古代貴族，妻以外

發生性的關係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妻家帶來的，謂之媵。 一種是自己

家裏所固有的，謂之妾。 後世媵之實消滅，故其名稱亦消滅，但以妾爲配偶以外發

生性的關係之人之總稱。 媵之義爲送，即妻家送女的人，並不限於女子，如伊尹

爲有莘氏媵臣是。 與壻家跟著新郎去迎接新娘的御相同。 媵御的原始，

實猶今日結婚時之男女儐相，本無可發生性的關係的理由。 後來有

特權的男子，不止娶於一家，正妻以外的旁妻，無以名之，亦名之曰

媵，媵遂有正妻以外之配偶之義。 古代的婚姻，最致謹於輩行，而此

規則，亦爲有特權者所破壞。 娶一妻者，不但兼及其娣，而且兼及其

姪，於是有諸侯一娶九女之制。 取一國則二國往媵，各以姪娣從。 一

中 國 通 史 ２１　　　

娶九女之制，據《白虎通義·嫁娶篇》説，天子與諸侯同。 亦有以爲天

子娶十二女的，如《春秋繁露·爵國篇》是。 此恐係以天子與諸侯同

禮爲不安而改之。 其實在古代，天子諸侯，在實際上，未必有多大的

區别。 《禮記·昏義》末節説：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 案《昏義》爲《儀禮·士昏禮》之傳，傳文皆以釋經，

獨《昏義》此節，與經無涉；文亦不類傳體；其説在他處又無所見；而適

與王莽立后，備和、嬪、美、御，和人三，嬪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

一之制相合；見《漢書·莽傳》。 其爲後人竄入，自無可疑。 《冠義》説：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 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五十

而後娶，其爲再娶可知。 諸侯以一娶九女之故，不得再娶，《公羊》莊公十

九年。 大夫若亦有媵，安得再娶？ 管氏有三歸，孔子譏其不儉，《論語·

八佾》：包咸云：三歸，娶三姓女。 即係譏其僭人君之禮。 所以除人君以外，

是決無媵的。 至於妾，則爲家中的女子，得與家主相接之義。 家族主

義發達的時代，門以内的事情，國法本不甚干涉。 家主在家庭中的地

位，亦無人可以制裁他。 家中苟有女奴，家主要破壞她的貞操，自無

從加以制裁。 所以有妾與否，是個事實問題，在法律上，或者並無制

限。 然古代依身分而立别的習慣，是非常之多的，或有制限，亦未可

知。 後世等級漸平，依身分而立區别的習慣，大半消滅，娶妾遂成爲

男子普徧的權利了。 雖然如此，法律上仍有依身分之貴賤，而定妾之

有無多寡的。 如《唐書·百官志》“親王有孺人二人，媵十人；二品媵

八人；國公及三品媵六人；四品媵四人；五品媵三人”，《明律》 “民年

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是。 但此等法律，多成具

文，而在事實上，則多妻之權利，爲富者所享受。 適庶之别，古代頗

嚴。 因爲古代等級，本來嚴峻，妻和妾一出於貴族，一出於賤族，其在

社會上的身分，本相懸殊之故。 後世等級既平，妻妾之身分，本來的

相差，不如前代之甚，所以事實上貴賤之相差亦較微。 僅在法律上，

風俗上，因要維持家庭間的秩序，不得不略存區别而已。

　 　 《顔氏家訓》説：“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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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此係中國古説，見《素問·上古天真論》。 《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孔子家語》等

説皆同。 根於生理的慾念，宜宣洩不宜抑壓。 抑壓之，往往爲精神病的

根原。 然後世將經濟上的自立，責之於既結婚的夫婦，則非十餘齡的

男女所及；又教養子女之責，專由父母任之，亦非十餘齡的男女所能；

遂不得不將結婚的年齡展緩。 在近代，並有因生計艱難，而抱獨身主

義的。 性慾受抑壓而横溢，個人及社會兩方面，均易招致不幸的結

果。 這亦是社會制度與人性不能調和的一端。 儻使將經濟及兒童教

養的問題，和兩性問題分開，就不至有此患了。 所以目前的辦法，在

以節育及兒童公育，救濟遲婚及獨身問題。 結婚的季節，《春秋繁露》

説：“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循天之道篇》。 《荀子》同。 《大略篇》。 王肅

説：自九月至正月。 見《詩·綢繆疏》。 其説良是。 古人冬則居邑，春則

居野，參看第六、第十四章。 結婚的月分，實在是和其聚居的時期相應的。

仲春則婚時已過，至此而猶不克婚，則其貧不能備禮可知，所以奔者

不禁了。

　 　 多妻之原，起於男子的淫侈。 生物界的事實，兩性的數目，常大
略相等。 婚姻而無禁例，或雖有禁例而不嚴密則已，若既限定對於法

定的配偶以外，不許發生性的關係，而又有若干人欲多占異性爲己

有，則有多占的人，即有無偶的人。 所以古今中外，有夫婦之制的社

會，必皆以一夫一妻爲原則。 但亦總有若干例外。 古代貴族，妻以外

發生性的關係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妻家帶來的，謂之媵。 一種是自己

家裏所固有的，謂之妾。 後世媵之實消滅，故其名稱亦消滅，但以妾爲配偶以外發

生性的關係之人之總稱。 媵之義爲送，即妻家送女的人，並不限於女子，如伊尹

爲有莘氏媵臣是。 與壻家跟著新郎去迎接新娘的御相同。 媵御的原始，

實猶今日結婚時之男女儐相，本無可發生性的關係的理由。 後來有

特權的男子，不止娶於一家，正妻以外的旁妻，無以名之，亦名之曰

媵，媵遂有正妻以外之配偶之義。 古代的婚姻，最致謹於輩行，而此

規則，亦爲有特權者所破壞。 娶一妻者，不但兼及其娣，而且兼及其

姪，於是有諸侯一娶九女之制。 取一國則二國往媵，各以姪娣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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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九女之制，據《白虎通義·嫁娶篇》説，天子與諸侯同。 亦有以爲天

子娶十二女的，如《春秋繁露·爵國篇》是。 此恐係以天子與諸侯同

禮爲不安而改之。 其實在古代，天子諸侯，在實際上，未必有多大的

區别。 《禮記·昏義》末節説：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 案《昏義》爲《儀禮·士昏禮》之傳，傳文皆以釋經，

獨《昏義》此節，與經無涉；文亦不類傳體；其説在他處又無所見；而適

與王莽立后，備和、嬪、美、御，和人三，嬪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

一之制相合；見《漢書·莽傳》。 其爲後人竄入，自無可疑。 《冠義》説：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 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五十

而後娶，其爲再娶可知。 諸侯以一娶九女之故，不得再娶，《公羊》莊公十

九年。 大夫若亦有媵，安得再娶？ 管氏有三歸，孔子譏其不儉，《論語·

八佾》：包咸云：三歸，娶三姓女。 即係譏其僭人君之禮。 所以除人君以外，

是決無媵的。 至於妾，則爲家中的女子，得與家主相接之義。 家族主

義發達的時代，門以内的事情，國法本不甚干涉。 家主在家庭中的地

位，亦無人可以制裁他。 家中苟有女奴，家主要破壞她的貞操，自無

從加以制裁。 所以有妾與否，是個事實問題，在法律上，或者並無制

限。 然古代依身分而立别的習慣，是非常之多的，或有制限，亦未可

知。 後世等級漸平，依身分而立區别的習慣，大半消滅，娶妾遂成爲

男子普徧的權利了。 雖然如此，法律上仍有依身分之貴賤，而定妾之

有無多寡的。 如《唐書·百官志》“親王有孺人二人，媵十人；二品媵

八人；國公及三品媵六人；四品媵四人；五品媵三人”，《明律》 “民年

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是。 但此等法律，多成具

文，而在事實上，則多妻之權利，爲富者所享受。 適庶之别，古代頗

嚴。 因爲古代等級，本來嚴峻，妻和妾一出於貴族，一出於賤族，其在

社會上的身分，本相懸殊之故。 後世等級既平，妻妾之身分，本來的

相差，不如前代之甚，所以事實上貴賤之相差亦較微。 僅在法律上，

風俗上，因要維持家庭間的秩序，不得不略存區别而已。

　 　 《顔氏家訓》説：“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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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鄙於側室，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這是江左猶沿

古代有媵不再娶的舊風，河北就蕩然了。 但以妾媵終家事，必本有妾

媵而後能然。 如其無之，自不能不再娶。 再娶自不能視之爲妾。 《唐

書·儒學傳》説：“鄭餘慶廟有二妣，疑於祔祭，請於有司。 博士韋公

肅議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適。 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

皆適也，兩祔無嫌。’”自秦以來有再娶，即因封建破壞，無復一娶九女

及三歸等制度之故。 韋公肅之議，爲前娶後繼，皆爲適室禮文上的明

據。 但從禮意上説，同時不能有二嫡的，所以世俗所謂兼祧雙娶，爲

法律所不許。 大理院解釋，以後娶者爲妾。

　 　 人類的性質，本來是多婚的。 男女皆然。 雖由社會的勢力，加以壓
迫，終不能改變其本性。 所以壓迫之力一弛，本性隨即呈露。 在現社

會制度之下，最普徧而易見的，是爲奸通與賣淫。 奸通，因其爲祕密

之事，無從統計其多少。 然就現社會和歷史記載上觀察，實可信其極

爲普徧。 賣淫亦然。 社會學家説：“凡是法律和習慣限制男女性交之

處，即有賣淫之事，隨之出現。”史家推原賣淫之始，多以爲起於宗教

賣淫。 王書奴著《中國倡伎史》，生活書店本。 亦力主此説。 然原始宗

教界中淫亂的現象，實未可稱爲賣淫。 因爲男女的交際，其初本極自

由。 後來强横的男子，雖把一部分女子占爲己有，然只限於平時。 至

於衆人集會之時，則仍須回復其故態。 所以各個民族，往往大集會之

時，即爲男女混雜之際。 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水之

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士女往觀而相謔。 《韓詩》説，據陳喬樅《三家詩遺

説考》。 《史記·滑稽列傳》載淳于髠説：“州閭之會，男女雜坐。 行酒

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 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前有墮珥，後有遺

簪。”“日暮酒闌，合尊促坐。 男女同席，履舃交錯。 杯盤狼籍。 堂上

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又如前文所引的燕國

“嫁娶之夕，男女無别”都是。 宗教上的寺院等，也是大衆集會之地，

而且是聖地，其地的習慣，是不易破壞的。 《漢書·禮樂志》説：漢武

帝立樂府，“采詩夜誦”。 顔師古《注》説：“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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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夜中歌誦。”案《後漢書·高句驪傳》説：其俗淫。 暮夜輒男女羣聚

爲倡樂。 高句驪是好祠鬼神的，而樂府之立，亦和祭禮有關。 然則采

詩夜誦，怕不僅因其言辭或祕罷？ 男女混雜之事，後世所謂邪教中，

亦恆有之，正和邪有何標準？ 不過古代之俗，漸與後世不合，則被目

爲邪而已。 然則宗教中初期的淫亂，實不可謂之賣淫。 不過限制男

女交際的自由，往往與私有財産制度，伴隨而起。 既有私有財産，自

有所謂賣買；既有所謂賣買，淫亦自可爲賣買的標的。 在此情形之

下，本非賣買之事，變爲賣買的多了，亦不僅淫之一端。

　 　 賣淫的根原，舊説以爲起於齊之女閭。 其事見於《戰國策》的
《東周策》。 《東周策》載一個辯士的話道：“國必有誹譽。 忠臣令誹

在己，譽在上。 齊桓公宫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

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則市與女閭，確爲淫樂之地。 《商君

書·墾令篇》説：“令軍市無有女子。”又説：“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

農民不淫。”亦市爲淫樂之地之一證。 女閭則他處無文。 案《太平御

覽》引《吳越春秋》説：“句踐輸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游之，

以娱其意”，今本無。 亦即女閭之類。 女閭，蓋後世所謂女户者所聚

居。 女户以女爲户主，可見其家中是没有壯男的。 《周官·内宰》：

“凡建國，佐后立市。”《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嬰説：“内寵之妾，肆奪

於市。”則古代的市，本由女子管理。 所以到後來，聚居市中的女子還

很多。 市和女閭，都不過因其爲女子聚居之所，遂成爲縱淫之地罷

了。 其初，也未必是賣淫的。

　 　 賣淫的又一來源，是爲女樂。 女樂是貴族家裏的婢妾，擅長歌舞
等事的，令其“執技以事上”。 婢妾的貞操，本來没有保障的，自不因

其爲音樂隊員而有異。 封建制度破壞，貴族的特權，爲平民所僭者甚

多，自將流布於民間。 《史記·貨殖列傳》説：趙國的女子，“鼓鳴瑟，

跕屣，現在的拖鞋，在古時爲舞履。 游媚貴富，入後宫，徧諸侯”，“鄭、衞俗

與趙相類”。 又説：“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

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即其事。 倡伎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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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鄙於側室，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這是江左猶沿

古代有媵不再娶的舊風，河北就蕩然了。 但以妾媵終家事，必本有妾

媵而後能然。 如其無之，自不能不再娶。 再娶自不能視之爲妾。 《唐

書·儒學傳》説：“鄭餘慶廟有二妣，疑於祔祭，請於有司。 博士韋公

肅議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適。 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

皆適也，兩祔無嫌。’”自秦以來有再娶，即因封建破壞，無復一娶九女

及三歸等制度之故。 韋公肅之議，爲前娶後繼，皆爲適室禮文上的明

據。 但從禮意上説，同時不能有二嫡的，所以世俗所謂兼祧雙娶，爲

法律所不許。 大理院解釋，以後娶者爲妾。

　 　 人類的性質，本來是多婚的。 男女皆然。 雖由社會的勢力，加以壓
迫，終不能改變其本性。 所以壓迫之力一弛，本性隨即呈露。 在現社

會制度之下，最普徧而易見的，是爲奸通與賣淫。 奸通，因其爲祕密

之事，無從統計其多少。 然就現社會和歷史記載上觀察，實可信其極

爲普徧。 賣淫亦然。 社會學家説：“凡是法律和習慣限制男女性交之

處，即有賣淫之事，隨之出現。”史家推原賣淫之始，多以爲起於宗教

賣淫。 王書奴著《中國倡伎史》，生活書店本。 亦力主此説。 然原始宗

教界中淫亂的現象，實未可稱爲賣淫。 因爲男女的交際，其初本極自

由。 後來强横的男子，雖把一部分女子占爲己有，然只限於平時。 至

於衆人集會之時，則仍須回復其故態。 所以各個民族，往往大集會之

時，即爲男女混雜之際。 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水之

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士女往觀而相謔。 《韓詩》説，據陳喬樅《三家詩遺

説考》。 《史記·滑稽列傳》載淳于髠説：“州閭之會，男女雜坐。 行酒

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 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前有墮珥，後有遺

簪。”“日暮酒闌，合尊促坐。 男女同席，履舃交錯。 杯盤狼籍。 堂上

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又如前文所引的燕國

“嫁娶之夕，男女無别”都是。 宗教上的寺院等，也是大衆集會之地，

而且是聖地，其地的習慣，是不易破壞的。 《漢書·禮樂志》説：漢武

帝立樂府，“采詩夜誦”。 顔師古《注》説：“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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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夜中歌誦。”案《後漢書·高句驪傳》説：其俗淫。 暮夜輒男女羣聚

爲倡樂。 高句驪是好祠鬼神的，而樂府之立，亦和祭禮有關。 然則采

詩夜誦，怕不僅因其言辭或祕罷？ 男女混雜之事，後世所謂邪教中，

亦恆有之，正和邪有何標準？ 不過古代之俗，漸與後世不合，則被目

爲邪而已。 然則宗教中初期的淫亂，實不可謂之賣淫。 不過限制男

女交際的自由，往往與私有財産制度，伴隨而起。 既有私有財産，自

有所謂賣買；既有所謂賣買，淫亦自可爲賣買的標的。 在此情形之

下，本非賣買之事，變爲賣買的多了，亦不僅淫之一端。

　 　 賣淫的根原，舊説以爲起於齊之女閭。 其事見於《戰國策》的
《東周策》。 《東周策》載一個辯士的話道：“國必有誹譽。 忠臣令誹

在己，譽在上。 齊桓公宫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

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則市與女閭，確爲淫樂之地。 《商君

書·墾令篇》説：“令軍市無有女子。”又説：“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

農民不淫。”亦市爲淫樂之地之一證。 女閭則他處無文。 案《太平御

覽》引《吳越春秋》説：“句踐輸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游之，

以娱其意”，今本無。 亦即女閭之類。 女閭，蓋後世所謂女户者所聚

居。 女户以女爲户主，可見其家中是没有壯男的。 《周官·内宰》：

“凡建國，佐后立市。”《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嬰説：“内寵之妾，肆奪

於市。”則古代的市，本由女子管理。 所以到後來，聚居市中的女子還

很多。 市和女閭，都不過因其爲女子聚居之所，遂成爲縱淫之地罷

了。 其初，也未必是賣淫的。

　 　 賣淫的又一來源，是爲女樂。 女樂是貴族家裏的婢妾，擅長歌舞
等事的，令其“執技以事上”。 婢妾的貞操，本來没有保障的，自不因

其爲音樂隊員而有異。 封建制度破壞，貴族的特權，爲平民所僭者甚

多，自將流布於民間。 《史記·貨殖列傳》説：趙國的女子，“鼓鳴瑟，

跕屣，現在的拖鞋，在古時爲舞履。 游媚貴富，入後宫，徧諸侯”，“鄭、衞俗

與趙相類”。 又説：“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

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即其事。 倡伎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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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技藝的人的稱謂，並非專指女子。 所以女子有此等技藝的，還特

稱爲女伎。 然其實是性的誘惑的成分多，欣賞其技藝的成分少。 於

是倡伎轉變爲女子賣淫者的稱謂，其字也改從女旁了。 娼妓。 男子之有

技藝者，不復稱倡伎。 爲倡伎之女子，本係婢妾之流，故自古即可賣買。

《戰國·韓策》説：“韓賣美人，秦買之三千金”其證。 後世當娼妓的，

也都是經濟上落伍的人，自然始終是可以買賣的了。 資本的勢力愈

盛，遂并有買得女子，使操淫業以謀利的。 古代的女伎，係婢妾所爲，

後世政治上還沿襲其遺制，是爲樂户。 係以罪人家屬没入者爲之。

唐時，其籍屬於大常。 其額設的樂員，屬於教坊司。 此係國家的女樂

隊員，但因其本爲賤族，貞操亦無保障，官員等皆可使之執技薦寢以

自娱，是爲官妓。 軍營中有時亦有隨營的女子，則謂之營妓。 民間女

子賣淫的，謂之私娼。 在本地的稱土娼，在異鄉的稱流娼。 清世祖順

治十六年，停止教坊女樂，改用内監。 世宗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爲和

聲署。 是時各地方的樂户，亦皆除籍爲民。 於是在法律上除去一種

賤族，亦無所謂官妓。 但私娼則是無從禁止的。 律例雖有“舉、貢、生

員，宿娼者斥革”的條文，亦不過爲管束舉、貢、生員起見而已，並非

禁娼。

　 　 古代掠奪婚的習慣，仍有存於後世的。 趙翼《陔餘叢考》説：“村
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衆劫女成婚者，謂之搶親。 《北史·高昂

傳》：‘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不許。 昂與兄往劫之。 置女

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 於是野合而歸。’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

然今俗劫婚，皆已經許字者，昂所劫則未字，固不同也。”案《清律》：

“凡豪勢之人，强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絞。 配與子孫、弟姪、家

人者，罪亦如之。”此指無婚姻契約而强搶的。 又説：“應爲婚者，雖已

納聘財，期未至，而男家强娶者，笞五十。”指主婚人。 “女家悔盟，男家

不告官司强搶者，照强娶律減二等。”此即趙氏所謂已經許字之女，照

法律亦有罪，但爲習俗所囿，法律多不能實行。 又有男女兩家，因不

能負擔結婚時的費用，私相協議，令男家以强搶的形式出之的。 則其

中 國 通 史 ２５　　　

表面爲武力的，内容實爲經濟的了。 搶孀等事，亦自古即有。 《潛夫

論·斷訟篇》云：“貞潔寡婦，遭直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聘幣，

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迫脅遣送，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絶命

喪軀，孤捐童孩者。”又有“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者”。 這其中，亦

含有武力的經濟的兩種成分。

　 　 賣買婚姻，則無其名而有其實。 《斷訟篇》又説：“諸女一許數
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絶矣。 不則髠其夫

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其心，而絶其後。” 《抱朴子·弭訟篇》，

述其姑子劉士由之論説：“末世舉不修義，許而弗與。 訟鬩穢縟，煩塞

官曹。 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絶，而倍還酒禮，歸其幣

帛。 其嘗已再離，一倍裨聘。 裨即現在賠償的賠字。 其三絶者，再倍裨聘。

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者無利重受。”葛洪又申説自己的意見道：“責

裨聘倍，貧者所憚，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 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

其裨聘，必所甘心。 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

乎？”葛洪之意，要令“女氏受聘，禮無豐約，謂不論聘財多少。 皆以即日

報版。 又使時人署姓名於别版，必十人以上，以備遠行及死亡。 又令

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 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

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 可見漢晉之世賣買婚姻之盛。 後世契約

效力較强，此等事無人敢做，但嫁女計較聘禮，娶妻覬覦妝奩，其内容

還是一樣的，此非經濟制度改變，無法可以改良了。

　 　 後世的婚姻，多全由父母做主，本人概不與聞，甚至有指腹爲婚
等惡習，見《南史·韋放傳》。 案《清律》，指腹爲婚有禁。 這誠然是很壞的。 然

論者遂以夫婦之道苦，概歸咎於婚姻的不自由，則亦未必其然。 人之

性，本是多婚的，男女皆然，所以愛情很難持之永久。 即使結婚之時，

純出兩情愛慕，絶無别種作用攙雜其間，尚難保其永久，何況現在的

婚姻，有别種作用攙雜的，且居多數呢？ 欲救夫婦道苦之弊，與其審

慎於結婚之時，不如寬大於離婚之際，因爲愛情本有變動，結婚時無

論如何審慎，也控制不住後來的變化的。 習俗所以重視離婚，法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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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技藝的人的稱謂，並非專指女子。 所以女子有此等技藝的，還特

稱爲女伎。 然其實是性的誘惑的成分多，欣賞其技藝的成分少。 於

是倡伎轉變爲女子賣淫者的稱謂，其字也改從女旁了。 娼妓。 男子之有

技藝者，不復稱倡伎。 爲倡伎之女子，本係婢妾之流，故自古即可賣買。

《戰國·韓策》説：“韓賣美人，秦買之三千金”其證。 後世當娼妓的，

也都是經濟上落伍的人，自然始終是可以買賣的了。 資本的勢力愈

盛，遂并有買得女子，使操淫業以謀利的。 古代的女伎，係婢妾所爲，

後世政治上還沿襲其遺制，是爲樂户。 係以罪人家屬没入者爲之。

唐時，其籍屬於大常。 其額設的樂員，屬於教坊司。 此係國家的女樂

隊員，但因其本爲賤族，貞操亦無保障，官員等皆可使之執技薦寢以

自娱，是爲官妓。 軍營中有時亦有隨營的女子，則謂之營妓。 民間女

子賣淫的，謂之私娼。 在本地的稱土娼，在異鄉的稱流娼。 清世祖順

治十六年，停止教坊女樂，改用内監。 世宗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爲和

聲署。 是時各地方的樂户，亦皆除籍爲民。 於是在法律上除去一種

賤族，亦無所謂官妓。 但私娼則是無從禁止的。 律例雖有“舉、貢、生

員，宿娼者斥革”的條文，亦不過爲管束舉、貢、生員起見而已，並非

禁娼。

　 　 古代掠奪婚的習慣，仍有存於後世的。 趙翼《陔餘叢考》説：“村
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衆劫女成婚者，謂之搶親。 《北史·高昂

傳》：‘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不許。 昂與兄往劫之。 置女

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 於是野合而歸。’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

然今俗劫婚，皆已經許字者，昂所劫則未字，固不同也。”案《清律》：

“凡豪勢之人，强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絞。 配與子孫、弟姪、家

人者，罪亦如之。”此指無婚姻契約而强搶的。 又説：“應爲婚者，雖已

納聘財，期未至，而男家强娶者，笞五十。”指主婚人。 “女家悔盟，男家

不告官司强搶者，照强娶律減二等。”此即趙氏所謂已經許字之女，照

法律亦有罪，但爲習俗所囿，法律多不能實行。 又有男女兩家，因不

能負擔結婚時的費用，私相協議，令男家以强搶的形式出之的。 則其

中 國 通 史 ２５　　　

表面爲武力的，内容實爲經濟的了。 搶孀等事，亦自古即有。 《潛夫

論·斷訟篇》云：“貞潔寡婦，遭直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聘幣，

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迫脅遣送，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絶命

喪軀，孤捐童孩者。”又有“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者”。 這其中，亦

含有武力的經濟的兩種成分。

　 　 賣買婚姻，則無其名而有其實。 《斷訟篇》又説：“諸女一許數
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絶矣。 不則髠其夫

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其心，而絶其後。” 《抱朴子·弭訟篇》，

述其姑子劉士由之論説：“末世舉不修義，許而弗與。 訟鬩穢縟，煩塞

官曹。 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絶，而倍還酒禮，歸其幣

帛。 其嘗已再離，一倍裨聘。 裨即現在賠償的賠字。 其三絶者，再倍裨聘。

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者無利重受。”葛洪又申説自己的意見道：“責

裨聘倍，貧者所憚，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 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

其裨聘，必所甘心。 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

乎？”葛洪之意，要令“女氏受聘，禮無豐約，謂不論聘財多少。 皆以即日

報版。 又使時人署姓名於别版，必十人以上，以備遠行及死亡。 又令

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 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

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 可見漢晉之世賣買婚姻之盛。 後世契約

效力較强，此等事無人敢做，但嫁女計較聘禮，娶妻覬覦妝奩，其内容

還是一樣的，此非經濟制度改變，無法可以改良了。

　 　 後世的婚姻，多全由父母做主，本人概不與聞，甚至有指腹爲婚
等惡習，見《南史·韋放傳》。 案《清律》，指腹爲婚有禁。 這誠然是很壞的。 然

論者遂以夫婦之道苦，概歸咎於婚姻的不自由，則亦未必其然。 人之

性，本是多婚的，男女皆然，所以愛情很難持之永久。 即使結婚之時，

純出兩情愛慕，絶無别種作用攙雜其間，尚難保其永久，何況現在的

婚姻，有别種作用攙雜的，且居多數呢？ 欲救夫婦道苦之弊，與其審

慎於結婚之時，不如寬大於離婚之際，因爲愛情本有變動，結婚時無

論如何審慎，也控制不住後來的變化的。 習俗所以重視離婚，法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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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禁阻，不過是要維持家庭。 然家庭制度，實不是怎麽值得維持的

東西，參看下章可明。

　 　 統觀兩性關係，自氏族時代以後，即已漸失其正常。 其理由：因
女子在産育上，所負的責任，較男子爲多。 因而其鬭爭的力量，較男

子爲弱。 不論在人類憑恃武力相鬭爭，或憑恃財力相鬭爭的時代，女

子均漸淪於被保護的地位，失其獨立，而附屬於男子。 社會的組織，

宜於寬平坦蕩，個個人與總體直接。 若多設等級，使這一部分人，隸

屬於那一部分人，那就不公平的制度要逐漸發生，積久而其弊愈深

了。 近代女權的漸漸伸張，實因工業革命以來，女子漸加入社會的機

構，非如昔日蟄居家庭之中，專做輔助男子的事情之故。 女子在産育

上多盡了責任，男子就該在别一方面多盡些義務，這是公道。 乘此機

會，壓迫女子，多占權利，是很不正當的。 而欲實行公道，則必自剗除

等級始。 所以有人説：社羣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敵。

然則“女子回到家庭去”這口號，當然只有開倒車的人，才會去高呼

了。 人家都説現在的女學生壞了，不如從前舊式的女子，因其對於家

政生疏了，且不耐煩。 殊不知這正是現代女子進步之徵。 因爲對於

家政生疏，對於參與社會的工作，卻熟練了。 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

利的組織，將逐漸破壞；大的、公平的、博愛的制度，將逐漸形成的徵

兆。 賢母良妻，只是賢奴良隸。 此等教育，亦只好落伍的國家去提

倡。 我們該教一切男女以天下爲公的志願，廣大無邊的組織。

中 國 通 史 ２７　　　

第二章　 族　 制

　 　 人是非團結不能生存的。 當用何法團結呢？ 過去的事情，已非

我們所能盡知；將來的事情，又非我們所能豫料。 我們現在，只能就

我們所知道的，略加説述而已。

　 　 在有史時期，血緣是人類團結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恆狃於其所
見聞，遂以此爲人類團結惟一的因素，在過去都是如此，在將來也非

如此不可了。 其實人類的團結，並非是專恃血緣的。 極遠之事且勿

論，即上章所説的以年齡分階層之世，亦大率是分爲老、壯、幼三輩，

間有分爲四輩的，但以分做三輩爲最普通。 《禮記·禮運》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

有所長”；《論語·雍也篇》説：“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都是分爲三輩。 而不

再問其人與人間的關係的。 當此之時，那有所謂夫婦、父子、兄弟之

倫呢？ 《禮記·禮運》説：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左氏》載富辰的話，也説：“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僖

公二十四年。 可見親族關係，是後起的情形了。

　 　 人類愈進步，則其分化愈甚，而其組織的方法亦愈多。 於是有所
謂血族團體。 血族團體，其初必以女子爲中心。 因爲夫婦之倫未立，

父不可知；即使可知，而父子的關係，亦不如母子之密之故。 如上章

所述，人類實在是社羣動物，而非家庭動物。 所以其聚居，並不限於

兩代。 母及同母之人以外，又有母的母，母的同母等。 自己而下推，

亦是如此。 遂漸成爲母系氏族。 每一個母系氏族，都有一個名稱，是

即所謂姓。 一姓總有一個始祖母的，如殷之簡狄、周之姜嫄即是。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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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禁阻，不過是要維持家庭。 然家庭制度，實不是怎麽值得維持的

東西，參看下章可明。

　 　 統觀兩性關係，自氏族時代以後，即已漸失其正常。 其理由：因
女子在産育上，所負的責任，較男子爲多。 因而其鬭爭的力量，較男

子爲弱。 不論在人類憑恃武力相鬭爭，或憑恃財力相鬭爭的時代，女

子均漸淪於被保護的地位，失其獨立，而附屬於男子。 社會的組織，

宜於寬平坦蕩，個個人與總體直接。 若多設等級，使這一部分人，隸

屬於那一部分人，那就不公平的制度要逐漸發生，積久而其弊愈深

了。 近代女權的漸漸伸張，實因工業革命以來，女子漸加入社會的機

構，非如昔日蟄居家庭之中，專做輔助男子的事情之故。 女子在産育

上多盡了責任，男子就該在别一方面多盡些義務，這是公道。 乘此機

會，壓迫女子，多占權利，是很不正當的。 而欲實行公道，則必自剗除

等級始。 所以有人説：社羣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敵。

然則“女子回到家庭去”這口號，當然只有開倒車的人，才會去高呼

了。 人家都説現在的女學生壞了，不如從前舊式的女子，因其對於家

政生疏了，且不耐煩。 殊不知這正是現代女子進步之徵。 因爲對於

家政生疏，對於參與社會的工作，卻熟練了。 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

利的組織，將逐漸破壞；大的、公平的、博愛的制度，將逐漸形成的徵

兆。 賢母良妻，只是賢奴良隸。 此等教育，亦只好落伍的國家去提

倡。 我們該教一切男女以天下爲公的志願，廣大無邊的組織。

中 國 通 史 ２７　　　

第二章　 族　 制

　 　 人是非團結不能生存的。 當用何法團結呢？ 過去的事情，已非

我們所能盡知；將來的事情，又非我們所能豫料。 我們現在，只能就

我們所知道的，略加説述而已。

　 　 在有史時期，血緣是人類團結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恆狃於其所
見聞，遂以此爲人類團結惟一的因素，在過去都是如此，在將來也非

如此不可了。 其實人類的團結，並非是專恃血緣的。 極遠之事且勿

論，即上章所説的以年齡分階層之世，亦大率是分爲老、壯、幼三輩，

間有分爲四輩的，但以分做三輩爲最普通。 《禮記·禮運》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

有所長”；《論語·雍也篇》説：“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都是分爲三輩。 而不

再問其人與人間的關係的。 當此之時，那有所謂夫婦、父子、兄弟之

倫呢？ 《禮記·禮運》説：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左氏》載富辰的話，也説：“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僖

公二十四年。 可見親族關係，是後起的情形了。

　 　 人類愈進步，則其分化愈甚，而其組織的方法亦愈多。 於是有所
謂血族團體。 血族團體，其初必以女子爲中心。 因爲夫婦之倫未立，

父不可知；即使可知，而父子的關係，亦不如母子之密之故。 如上章

所述，人類實在是社羣動物，而非家庭動物。 所以其聚居，並不限於

兩代。 母及同母之人以外，又有母的母，母的同母等。 自己而下推，

亦是如此。 遂漸成爲母系氏族。 每一個母系氏族，都有一個名稱，是

即所謂姓。 一姓總有一個始祖母的，如殷之簡狄、周之姜嫄即是。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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